
附件
2012年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厅绩效评估指标考核表

	项目
	一级指标
	年度工作目标
	落实部门、单位
	备注

	业

务

工

作

实

绩
	1、完成2012年工作预期目标
	（1）全省海洋经济总产值比增18%，海洋经济增加值比增17%。

（2）渔业经济总产值比增18%，渔民人均纯收入比增12%。

（3）水产品出口创汇超过45亿美元。
	厅机关各处室、直属单位
	

	
	2、加快推进海洋经济试点工作
	（1）积极推进《福建省海峡蓝色经济试验区发展规划》及《福建省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专项规划》、《福建省海洋现代服务业发展专项规划》的颁布与实施。
（2）立足我省“海峡、海湾、海岛”三大优势特色，建设现代海洋产业体系。
	政策法规与规划处
	

	
	3、推进海洋经济发展
	（1）扶持推进平潭海洋高新技术产业园、莆田海源海洋高技术产业园等12个产业园建设。
（2）设立海洋经济运行监测与评估中心。
（3）积极推进省级海洋功能区划获得国务院批准，省级海岛保护规划获得省政府审批。
	科外处

政策法规与规划处、人教处
海域海岛管理处
	

	
	4、进一步提高海域管理水平
	（1）加强海域使用项目的管理和服务，靠前服务，指导做好海域使用工作。
（2）完成28个重点县系统建设，实现省、市、县联网，初步建立海域使用项目三级监管体系。
	海域海岛管理处
	

	
	5、探索完善海域资源市场化配置和无居民海岛管理
	（1）继续推进养殖海域使用权、围填海项目海域使用权、海域采砂临时用海等招拍挂工作。

（2）加强无居民海岛管理，出台福建省无居民海岛使用审批相关配套制度。
	海域海岛管理处
	

	
	6、积极探索有效实施海洋环保制度
	（1）落实海洋环保工作政府目标责任制，完善考核内容。
（2）加快推进《福建省海洋环境保护条例》修订工作，重点增强《条例》贯彻实施的可操作性。
	资源环保处
政策法规与规划处、资环处
	

	
	7、实施一批海洋环境重点项目和开展海洋环境监视监测
	（1）实施综合整治和生态建设重点项目。

（2）加强对重点海湾、渔港、滨海风景区、养殖区的海洋环境综合整治与生态修复。
（3）建设养殖水域水质环境监测预警预报系统，提升全省处理处置海洋环境污染损害和渔业水域污染事故的能力。
	资源环保处、监测中心
	

	
	8、严格执行渔业管理各项制度
	（1）落实养殖水域规划和养殖证管理制度，强化水产养殖综合整治。

（2）开展水产苗种专项整治，规范生产经营行为。

（3）加大渔业病害疫情与生态环境监测力度，有效控制水生动物重大病害和疫病发生。

（4）严格渔船建造审批管理，加强对无证造渔船和有证船厂违规违法造船的监管和执法。

（5）加强涉外渔业管理工作，严禁渔船进入敏感水域作业，严厉打击非法越界捕捞行为。
	渔业处
渔业处、加工处、水技总站

监测中心

渔政渔港监督处、执法总队
执法总队
	

	
	9、加强防灾减灾能力建设
	（1）推进国家科技支撑项目“重点海域海洋环境精细化监测集成应用示范”的实施，提高海洋环境监测技术水平。

（2）开展海洋灾害风险评估与区划试点工作。

（3）选择一个沿海重点保障目标，开展专项预警报服务。（4）在沿海重点渔港、渔区、渔村建设3个LED显示屏，拓展信息发布渠道。

（5）完成海洋渔业生产安全环境保障服务系统建设。

（6）加大渔港建设和管理力度，规范渔港权属管理，增加渔港建设资金投入，扎实推进标准渔港建设。
	防灾减灾处、海洋预报台
计财处、渔政渔港监督处
	

	
	10、夯实渔业安全生产基础
	（1）继续开展渔船“小改大、木改钢”工作。

（2）探索建立渔船交易中心试点，为全省推广渔船交易中心奠定基础。

（3）推进渔船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活动，深化“全国平安渔业示范县”和“全国文明渔港”创建工作，加强和规范渔船水上事故调查处理工作，完善海上应急救助系统，进一步提升渔业安全生产管理水平。
	渔政渔港监督处主办，计财处、渔业处、防灾减灾处、执法总队、渔保办协办
	

	
	11、扩大水产品质量安全可追溯试点。
	（1）在巩固原有大黄鱼、鲍鱼、对虾等10家水产品质量安全试点企业的基础上，扩大试点品种，增加8家以上试点企业，继续开展水产品质量安全追溯试点工作。

（2）进一步延伸溯源范围，支持推动试点企业农超对接，保障水产品质量安全。
	加工流通与质量监督处
	

	
	12、着力构建现代渔业体系


	（1）加快新兴优势品种产业带建设，扩大养殖规模，形成优势产区。

（2）建设2万亩标准化现代水产养殖基地，加大海水塑胶养殖网箱推广力度，创建一批健康水产养殖示范场。

（3）加快休闲渔业产业发展，继续创建一批水乡渔村。
	渔业处
	

	
	13、发展壮大水产加工业
	（1）以新一轮省级水产产业化龙头企业为重点，引导企业加强自主研发和品牌创建，促进企业技术更新改造
（2）支持企业规模扩张，争取全省实现产值超10亿元的水产加工企业6家。

（3）加强科技研发力度，在海洋生物制药、节能减排低碳技术的应用等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。
	加工流通与质量监督处
科外处
	

	
	14、增强海洋与渔业产业核心竞争力


	（1）加强科技兴海平台建设，重点推进南方海洋研究中心、国家海洋局海岛开发与保护研究中心建设。

（2）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步伐。

（3）加大渔业科技推广力度，培育1600名科技示范户，加大渔业“五新”推广力度。
	科外处
	

	
	15、切实履行海洋与渔业综合执法职责
	（1）加强队伍建设,继续开展创建渔业行政执法队伍“全国渔业文明执法窗口”活动。

(2)提升执法能力,加快福州海洋维权执法基地、东山执法码头建设，继续开展海盾、碧海等专项执法行动和海峡两岸协同执法行动，加大“三无”船舶清理整治打击力度
(3)形成执法合力,完善与边防、海事、环保等部门的联合执法机制，逐步形成部门执法合力。
(4)继续推进水产品质量安全联动执法和案件督办，加强与工商、农业等部门协调配合，采取省市县三级联合执法形式，严厉打击违规违法生产行为。
	执法总队
	

	行

政

能

力

建

设
	严格依法行政，深入落实《依法行政实施纲要》，严格执行法律法规。全面规范行政权力运行和行政裁量权，执法行为合法合理、公正文明，行政执法责任制全面落实。
	（1）依法实施行政许可项目和非行政许可审批项目，确保审核、审批过程及时、公开、公平、公正。

（2）依法作出行政决策、行政处罚、行政征收等行为，力争没有被复议、被起诉、被督察或者在督察、复议和诉讼时所作出的行政行为均被维持。

（3）简化项目用海审批程序，缩短审批时间，积极服务经济建设。

（4）严格执法程序，依法执法。
	政策法规与规划处主办，相关业务处室、执法总队协办
海域处

相关业务处室、执法总队
	

	
	坚持高效行政，加强治庸治懒治散，推进政风行风转变，机关管理规范有序，工作运转协调高效。积极推进电子政务，加快网上审批和网上监察，促进审批高效便捷、执法规范有序。建立健全并完善各项应急状况处置预案。
	（1）加强治庸治懒治散，推进政风行风建设，机关管理规范有序。
（2）坚持上下班打卡制度，加强日常办公巡视督查工作，维护办公秩序正常。

（3））强化网上审批使用督查，成立督查小组，推进审批高效、执法规范。
（4）修订渔业防台风、风暴潮灾害应急处置预案。
	办公室、人教处、机关党委、监察室
办公室、预报台

防灾减灾处、应急指挥中心、海洋预报台
	

	
	推进民主行政，决策规则和程序健全，决策科学、民主，完善责任追究制度。坚持政务公开基本准则，实施政府信息公开，确保人民群众和知情权、参与权、表达权和监督权。
	（1）坚持用海审批向社会公示制度。

（2）加大用海、环保等涉及广大群众切身利益事项的听证力度。
（3） 健全人事、财务、资产管理等政务公开制度。

（4） 做好海洋与渔业政策、立法、规划和主要工作的信息公开。
（5）落实《关于加强机关行政效能建设工作责任追究的暂行规定》。
	海域处、资环处
政策法规与规划处
人教处、计财处

办公室

人教处、机关党委、监察室
	

	
	扎实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工作，严格落实党风廉政建设，领导班子成员廉洁从政，机关工作人员遵纪守法。
	（1）认真落实中央、省委关于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工作的有关要求，建立健全机关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。

（2）督促各处室（单位）认真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，坚持行政、廉政一手抓。

（3）领导班子以身作则，当好廉洁从政的表率，带领下属严格遵守廉政承诺。（2分）

（4） 加强机关工作人员依法从政教育和监督工作，提高提高机关工作人员履行各项法规制度的自觉性。
	监察室、厅机关各处室（直属单位）
领导班子
	

	
	积极改革创新，探索行政管理工作的新做法、新经验，有效提升行政效能
	在全省海洋与渔业系统，学习推广漳州市海洋与渔业局“转变作风、提升服务、推动发展”做法
	厅机关各处室、直属企事业单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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